《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WC06-14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
批前公示
一、规划范围
本项目规划范围北至周村区王村镇文汇路、南至创业一路（祠前路），西至创新二路（张古路）、东至创新一路（逄陵路），规划用地面积约23.91公顷。
二、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第146号令）

3.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4.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2023年11月）
5. 《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版）》

6.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
7. 《山东省绿色建筑促进办法》（省政府令第323号）

8. 《淄博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05版）

9. 《淄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0. 《淄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11.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总体规划（2016-2030年）局部调整》
12.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
13. 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
三、规划内容
1. 规划用地
本次规划以《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为基本依据，落实镇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布局，规划布局二类工业用地和城镇村道路用地。工业用地20.71公顷，占总建设用地的86.63％；城镇村道路用地3.20公顷，占总建设用地的13.37％。

2.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本规划街坊为新材料产业集聚区的产业用地，不单独设置公共管理服务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共享王村镇工业园区公共管理设施及王村镇公共服务设施。
3. 公共绿地
规划范围内没有公共绿地，主要为工业用地内附属绿地。

4. 控制指标
依据《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年版）》，规划二类工业用地控制如下：容积率不小于1.2，建筑系数不小于40%，绿地率不大于15%。工业建筑不设限高。建设项目施工前应进行地质勘探，建筑高度由地质勘探结果及建筑基础等确定。
四、公示时间
2024年6月27日-2024年7月26日
六、联系方式
0533-6698015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人民政府
0533-6420033   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周村规划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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